


用户需求书

1、 采购内容
本次采购项目：对7.4万页纸质档案及2017年后形成的各类型档案进行整理和条目数据录入进行数字化加工服务。

2、 需求一览表
	序号
	项目
	数量
	备注

	1
	数字化加工
服务
	7.4
万页
	以A4大小折算，
按实际加工量核算

	2
	档案整理
	6000件
	整理内容：打页码、编号盖章（含鉴定、制作当年的《档案目录》），
按实际整理量核算

	
	
	520卷
	整理内容：打页码、编号盖章（含鉴定、制作当年的《档案目录》）
暂按3cm盒为1卷、5cm盒为2卷、10cm盒为3卷核算，按实际整理量核算

	3
	条目录入
	12000条
	按实际录入量核算

	4
	《档案目录》
	100本
	不含本次项目的《档案目录》，按实际数量核算



3、 [bookmark: _Toc474246200]档案整理及数字化服务要求
（一）项目建设及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2.《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DA/T 68-2017）
3.《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 22—2015）
4.《档案著录规则》（DA/T 18-1999）
5.《档案装裱技术规范》（DA/T 25-2000）
6.《纸质归档文件装订规范》（DA/T 69—2018）
7.《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DA/T 31-2017）
8.《关于印发<档案数字化外包安全管理规范>的通知》（档办发〔2014〕7 号）
（二）工作要求：
1. 档案安全要求：确保在扫描过程中不对档案原件造成二次损伤，必须保证档案内容与档案载体的安全，档案不得丢失、泄密、损坏。
2. 保密要求：
（1）★报价人必须做出书面承诺：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保密守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有关规定，档案原件处理完成后必须立即原样归还，不得损坏和丢失档案原件，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档案信息的内容，不得私自复制任何档案文件，不得将复制的档案文件偷带出工作场所。
（2） ★报价人必须做出书面承诺：档案数字化管理项目后的各种影像、资料所有权属采购人，各种统计资料、影像资料、光盘资料、纸质资料及各种清单等在项目结束时都必须完整移交；所有设备必须删除广东科学中心文件档案内容并经广东科学中心相关项目负责人检查后，才能搬离工作场地。项目实施中使用的计算机硬盘在项目完成后必须如数完整的提供给采购人。
（3）★报价人必须做出书面承诺：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各项档案资料带出指定工作现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泄漏、传播；不得无故查看及讨论档案内容。同时，还应保持工作环境整洁、卫生；应着工作室专用拖鞋，必须自备无袋工作服工作，不得携带挂包、钱包、磁盘、纸张、手机等任何物品进入工作间，更不得将工作间的任何物品带出工作间外。
（4） ★报价人必须做出书面承诺：对于废纸的处理，数字化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纸必须存放在指定的纸箱内，每星期集中清理一次。清理时要安排专人对纸张进行仔细检查，确保其中没有夹带任何档案文件后，交由广东科学中心工作人员统一处理。
（5）严格遵守并达到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DA/T 31—2005）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严格实施数字化加工步骤：档案调卷——原件拆卷——整理核对——档案扫描——图像处理——数据存储——质量检查——光盘刻录——数据挂接——目录建库——档案装卷——完整还卷——数据检查。
（6）整个加工过程使用数字加工系统进行流程管理，以保障加工质量。
（7）★报价人必须做出书面承诺：如获成交的话，自带全部扫描设备, 包括：计算机、硬盘、专业扫描仪、打印机、复印机、刻录盘片、档案盒、档案装订耗材、档案目录耗材、打印耗材、页码章、复印件章、印油、新华字典等其它全部工作用具，其中计算机不得少于10台、专业扫描仪不少于4台且必须包括平板扫描仪与高速扫描仪，其中高速扫描仪扫描速度至少达到45页/分钟，档案盒质量须符合国家标准且式样符合甲方要求，自觉遵守广东科学中心管理规章；采购人提供工作场所、相应的业务指导、必要的桌椅以及其他设备。具体电脑和扫描仪的使用情况可以由成交供应商自己分配，设备只能作为本项目专用，不得将设备挪作他用或随意把不属本项目的资料带进工作场所进行操作。
（8）成交供应商须自行在本项目工作场所安装监控设备进行全程监控并记录（监控摄像设备清晰度不得低于1080P）。每月向采购人移交工作全过程的视频监控录像。
（9）人员要求：扫描人员严格遵守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及档案部门的相关制度，认真做好扫描档案的保密和保护工作。要有很高的纪律性和自觉性；中途不得随意更换工作人员（特殊情况除外，且必须事先得到采购人同意）。
（10）成交供应商须严格执行采购人规定的工作时间。
3. 纸质档案整理要求：
（1）保证档案整理工作质量和效果须达到采购人的要求。
（2）整理时发现的操作人员无法处理的放错案袋的资料，提交广东科学中心档案室人员处理。
（3）放错案袋的中所有作废资料标记上档案号，集中提交广东科学中心档案室人员处理。
（4）归档文件目录中填写的字段，如题名、文号、日期等内容要完整、准确、规范。
（5）归档文件页码编写准确，无重号、空号、缺号；档号章填写应符合规范要求；
（6）备考表填写完整，无缺漏；
（7）进行档案扫描、校对目录、检查内容完整性（备考表和电子目录是否齐全，电子目录检查数据完整性符合规范，目录打印、装订，卷盒及目录背脊贴标签）等工作；
（8）封装上架
按照档案管理相关规定规范和要求，分类并按档号排序入库上架存放，制作档案存放标识，更新平面示意图和库房索引图，同时把相关档案存放位置录入到档案系统当中，进行系统上架。
4. 纸质档案数字化要求：
（1）扫描要求：
①保证档案扫描图像与原件一致、整洁、清晰。
②分辨率：以彩色模式扫描，分辨率为300dpi；对档案页面字迹清晰度差或带有插图的档案，采用灰度或彩色模式扫描，分辨率为300dpi或更高，采用JPEG格式存储；对文字偏小、密集、清晰度较差，没有插图等情况，采用灰度或真彩扫描，分辨率为300dpi或更高，存储为TIFF文件。
③保留原扫描的每页图像文件，文件名采用采购方规定的方式。
④档号命名规则：档案扫描完成后，扫描件命名为：全宗号--归档年度--保管期限--目录号--案卷号--页号。文件名与条目档号完全一致并以电子文件路径标注完整，确保扫描图像与卷内文件目录100%挂接正确。
⑤所涉及A3及以上幅面按比例折算成A4幅面，小于A4按A4算，项目结束后以实际页数统计。
⑥对同一档案编号的文件及其附件进行合并，生成一个文件，不乱序，不混档，文件以档案编号进行命名，按广东科学中心规定的进行存储，与目录进行挂接。
⑦图片存储格式：文件格式分为两种:多页TIF格式或单页JPEG格式。
（2）其他要求：
①档案目录校对补录要求：卷内目录按要求进行校对并补录，确保准确，并打印出来。
②纸质档案的整理要求：扫描前，对档案进行拆卷并整理，对不平整的档案进行平整，对错误的问题进行修正（如错码、漏码等）。档案的页码不得出现错页、漏页、页次颠倒等现象，装订要符合国家相关装订标准。
③纸张状况较差，过薄、过软或超厚的档案，应采用平板扫描方式，不得损坏纸质档案。
④要求电子扫描影像数据准确、索引数据准确并与纸质档案匹配；图像文件命名及组成符合广东科学中心档案管理软件要求。
⑤★报价人必须做出书面承诺：必须保证档案内容与档案载体的安全，将扫描形成图片文件及文件级目录数据库数据刻录光盘一式两份，全部移交给广东科学中心，不得私自保留。
⑥数据挂接：将按规范命名的图像文件与电子目录向采购单位现使用的档案管理系统中挂接，以快速的计算机批量处理形式（而不是按逐条条目逐份图像文件手工挂接的形式）将图像文件与电子目录挂接到的档案管理系统中，确保100％的挂接正确率与检索、显示的成功率。
⑦档案扫描完成后，要尽可能地按照原来的装订方式进行细致认真的装订，力求保护原件。
（3）验收要求：
采购人每月根据进度和质量要求对报价人上月工作进行验收；项目实施工作完成后进行总体验收：以抽检的方式检查已完成数字化转换的所有数据，包括目录数据库、图像文件及数据挂接的总体质量。数据验收时抽检的比率不得低于5%，验收指标如下：
①目录数据库与图像文件挂接错误，或目录数据库、图像文件之一出现不完整、不清晰、有错误等质量问题时，抽检标记为“不合格”；
②数字化转换质量抽检的合格率达到95%以上（含95%）时，给予以验收“通过”。合格率=抽检合格的文件数/抽检文件总数X100%；
③验收“通过”的结论，必须经项目负责人审核、签字后方有效；
④认真填写纸质档案数字化验收登记表单。
5. 数字化成果上传
数字化成果上传：档案完成数字化扫描后，条目数据和原文数据都应在规定时限内由本地上传到中心服务器，具体如下：
根据业务档案的具体要求，将已经通过质检的档案影像批量挂接到正式运行的档案管理系统中；
提供数据接口方式进行传输，需要开发接口对接程序。（采购人在用的档案管理系统为泰坦电子档案数据中心V1.3）
6. 数据存储与备份
档案数据备是将扫描后的电子信息数据资料（数据库/扫描图像）在与主数据库所在机器相分离的备份机上建立主数据库的一个拷贝。
备份范围
经验收合格的完整数据应及时进行备份。
备份方式
数据检查合格后，做好备份工作，备份数据主要包括目录数据、全文扫描数据和挂接数据等。
数据检验
备份数据的检验的内容主要包括备份数据能否打开、数据信息是否完整、文件数量是否准确等。

4、 项目验收
1. 项目完成后，成交供应商应将拷贝的2套档案扫描影像移动硬盘、自带加工设备中的硬盘等存储介质、项目中使用过的其他存储介质一起无偿移交采购人，并办理相关移交手续。采购人组织人员对以上提到的成交供应商移交的所有项目加工介质、加工监控视频回放安全检查记录、档案实体出入库交接记录、加工人员变更记录等进行安全保密专项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对项目进行总体验收。
2. 验收由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及相关人员依照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如需有关部门验收的，成交供应商必须配合至验收合格为止。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成交供应商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5、 售后服务要求
1. 项目质保期为1年。质保期内，如果发现已完成的档案存在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应立即上门解决问题，响应时间不超过24小时。
2. 在质量保证期内成交供应商实行全免费上门服务，因解决质量问题所产生的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6、 服务时间及地点
1. 服务时间：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完成项目所有内容，并通过验收，包括完成档案的扫描录入、档案整理等工作（具体时间以签订合同时间为准）。
2.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 本项目为交钥匙项目，即包括服务、运输、保管、调试、验收、培训、服务期内的维护保养与相关服务及一切税费。

7、 资格要求：
1. 报价人应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 报价人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不得具有外资背景和外籍人员。
3.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报价人应具有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质证书《涉密档案数字化加工》。
   5. 报价人应具有同类型省级机关单位项目经验，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的扫描件或复印件。
[bookmark: _GoBack]   6. 报价人实施团队成员需持有档案工作人员上岗证，项目负责人需持有中级档案馆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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